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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继办﹝2020﹞7 号

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医学
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卫生健康局，钱塘新区教育与卫生健康局，

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社发局，市属及市直管卫生健康单

位，委属各单位，市级医药卫生学（协）会：

为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持续

推动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健康有序开展，缓解工学矛盾，更好

地为卫技人员提供学习平台和提高继续医学教育质量。根据

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期间继续医学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科教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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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397 号）、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为基层减

负措施改进继续医学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科教函

〔2019〕70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我市 2020

年继续医学教育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合理调整继续医学教育学习内容

各单位要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，加大对卫生专业技术

人员的疫情防控专项知识培训力度，加强对院感控制、实验

室生物安全、重症救治和防护等相关内容的培训，同时，将

医德医风、政策法规、传染病防控和卫生应急的知识和技能

培训纳入年度必修内容。

二、优化继续医学教育方式

（一）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

2020 年公布立项的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，经备案程序

（附件 1）可调整为线上或面授+线上的模式举办。线上学习

需依托国家、省级继教办认可的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举

办，项目备案、核销手续按照面授项目程序进行，增加学习

平台内导出的学员学时、刷脸、考试、评价记录作为核销必

备资料，同时取消对纯线上举办项目的现场照片要求。项目

的总学时数、学分数和招生规模按照立项文件规定执行。学

时和学分的计算及考核等其他相关事项参照省级远程继续

医学教育相关规定执行。确因疫情影响不能举办的 2020 年

立项的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，可经备案手续（附件 2）保

留举办资格至次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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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远程继续医学教育

学员可选择“好医生”和“华医网”经批准认可的 2020

年Ⅰ类学分（国家级Ⅰ类、省级Ⅰ类）和Ⅱ类学分继续医学

教育项目中的网络教育部分。学分的学习、考试由各单位自

行组织进行，学员必须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学习与考

试，学习、考试流程详见“好医生网络继续医学教育报名、

学习、考试流程”（附件 3）或“华医网网络继续医学教育

报名、学习、考试流程”（附件 4）。市继教办今年不再统

一组织报名和Ⅰ类学分项目的考试。

三、2020 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合格认定条件

2020 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合格分值仍为 25 分，I、II 类

学分可不限比例互补。对 I、II 类学分授分项目的合规认定

按照《杭州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办法》和《杭州市继续

医学教育学分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执行。鼓励按照工作实际

需求选择学习内容，对所获学分的专业类别不做限定。鼓励

多途径学习，对单一途径获得 II 类学分的有效分值本年度

不做限定。参加远程和面授继续教育项目所获学分可不限比

例相互补充。对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卫生专业

技术人员、科研攻关人员，按照省继教办相关规定办理。
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落实属地化管理责任，坚持公

益性，强化监督管理，指导各单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

化大背景下，安全有效的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工作。按照“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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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、谁举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各项目申办单位要对所开

展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负主体责任，各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

构对教学内容的制作和播放负主体责任。各单位在项目实施

过程中必须廉洁自律，确保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学术纯洁

性。项目申办单位和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要加强过程管

理，做好学习考勤和考核，按照相关规定完善学员反馈和培

训质量评价机制，确保培训实效。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

公室将采取多种方式加强监管，不定期对项目进行抽查评

估，对存在教学不良行为的项目将予以通报直至取消项目授

分资格。对管理规范，教学质量优秀，获学员反馈满意度高

的项目，在次年项目评审立项时予以优先考虑。

其他未尽事宜由杭州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附件：

1、杭州市级继续医学教育线下项目变更线上项目申请

表

2、杭州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备案表

3、好医生网络继续医学教育报名、学习、考试流程

4、华医网网络继续医学教育报名、学习、考试流程

杭州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
2020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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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杭州市级继续医学教育线下项目变更线上

项目申请表

项目申办单位 项目负责人

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

拟举办日期 计划招生人数

学时数 授予学分数

举办形式 线上 线上+线下

依托平台

在线教学网址

申请理由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项目主办单位

意见 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该表格签字盖章扫描件随其他办班备案资料一同上传至继续医

学教育管理系统



- 6 -

附件 2

杭州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备案表

原项目编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项目名称

申办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人

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举办 是 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2020 年

举办地点 举办期限 天/期

应授学分 实授学分 分/期

2021 年

举办起止

日期

2021 年 月 日

——

2021 年 月 日

举办期限 天/期

举办地点
拟招生

人数
人/期 拟授学分 分/期

拟招基层单位学员人数 人/期

教学对象

单位意见
盖章

年 月 日

备注

注：该表格需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前发送电子版及盖章扫描件至

hzsyxh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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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好医生网络继续医学教育

报名、学习、考试流程

一、报名、缴费

1、单位管理员可以通过“好医生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报名

系统”（www.91cme.com）进行“付款方式”和“开票方式”

的设置，往年已经设置过的单位不用重新设置，直接通知学

员报名，如需修改可以登录管理系统修改。管理系统初始登

录密码为 123。

2、个人缴费：学员通过微信关注“浙江医学在线”公众

号或微信扫描下方的“浙江医学在线”公众号二维码，选择

“继教报名-好医生学习卡购买-远程报名”，填写相关报名

信息，付款成功后可在“我的订单”查询“好医生学习卡号”

和“密码”。

（浙江医学在线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）

3、单位汇款：学员在“浙江医学在线”微信公众号报名，

单位管理员通过“好医生网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报名系统”

（www.91cme.com）上传汇款凭证，待审核后，学员可以通

www.91cm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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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公众号浙江医学在线“继教报名-好医生学习卡购买-我的

订单”查询“好医生学习卡卡号”和“密码”。

单位汇款账户：杭州健康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帐号：

3300 1616 4800 5300 2467，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杭州拱

宸桥支行。汇款时请在备注栏注明“杭州远程报名”。发票

由“杭州健康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”开具。

二、学习、考试（学员务必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）

1.学员考试前必须注册为好医生会员，填写正确的姓名、

单位及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，并记住自己的用户名和密

码。

2.学习、考试流程：

学 员 可 以 在 电 脑 端 好 医 生 网 站

（http://www.cmechina.net/）或手机端好医生 APP 通过人

脸识别，各自完成相关专业的课程学习，进行考试，考试完

成后核对个人信息：姓名、单位、身份证号码是否一致，点

击“申请学分”，并输入学习卡卡号密码，提示“付费成功”

即为学分申请成功。

每张Ⅰ类学习卡的分值为 5 分，可参加累计分值为 5 分

的国家级项目，获得 I 类学分 5 分；每张Ⅱ类学习卡的分值

为 10 分，可参加累计分值为 10 分的项目，获得Ⅱ类学分 10

分。

备注：在电脑端学习的学员请确保电脑带有摄像头，APP

务必更新都最新版本。

三、发票申请（请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）

http://www.cmechina.ne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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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单位统一开票（电脑端申请）

单位管理员登录网址（ www.91cme.com） ，点击“申请

电子发票”， 输入发票抬头和纳税人识别号，点击“确认

申请”按钮，申请电子发票。（注：提交申请后无法修改）

2.学员个人开票（微信端申请）

学员登录微信公众号“浙江医学在线”，点击“继教报

名-好医生学习卡购买-我的订单” ，找到相应的订单点击

“申请电子发票”按钮。选择发票类型为个人或者单位，按

单位开票必须要填纳税人识别号，按姓名开票可以不填，填

完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。（注：提交申请后无法修改）。

若 有 疑 问 ， 可 咨 询 好 医 生 网 站 客 服 钟 老 师 ：

0571-88269370，朱老师 1665710106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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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华医网网络继续医学教育

报名、学习、考试流程

一、报名及缴费

1、个人报名缴费

1.1 下载安装“掌上华医”app（也可访问

cme.91huayi.com，流程相同）；

1.2 使用 “手机号+验证码”登录，或输入“身份证号

+123456”作为用户名密码登录（若没有浙江省继续医学教

育管理系统账户，可联系单位或科室管理员添加注册）；

1.3 在“继续教育”频道点“购卡”，填写订单及发票

信息后支付。

2、单位预报名缴费（适用于单位统一购买）

2.1 学员通过“掌上华医”app 的“区域培训”频道“进

入”。

2.2 点“选课”，选择“2020 年 I 类远程继教单位预报

名”或“2020 年 II 类远程继教单位预报名”项目，点“报

名”。

2.3 管理员使用浙江省继教管理系统账号及默认密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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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23abc），登录卫生培训管理后台

（http://zjyxjyht.91huayi.com）。账号查询或重置密码

可联系华医网工作人员。

2.4 点“项目列表”——“进入项目”——“审核”，

可对预报名人员进行审核，不符合条件的可以“审核退回”。

2.5 点“项目列表”——“进入项目”——“缴费”，

可选择缴费人员上传缴费凭证，通知华医网工作人员开通学

习权限。

华医网汇款账户信息如下：

抬头：北京华医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招商银行北京宣武门支行

账号：110906018910601

2.6 纸质发票会根据填报信息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开具并

寄送。

二、学习考试

1、登录“掌上华医”app，在“继续教育”频道选择项

目学习，学习完毕后刷脸进行身份认证并完成课后习题。

2、登录 cme.91huayi.com，在“继续教育”频道选择项

目学习，学习完毕后通过“掌上华医”app 刷脸进行身份认

证并完成课后习题。

3、项目中所有的课件习题全部考试通过可“申请证书”，

成功后数据可在“继教管理”频道查询。

咨询电话：400-888-0052，0571-87062722


